附件二：

工程硕士研究生全国统一入学考试（GCT）报考有关事项

（因2011年国务院学位办文件尚未公布，为便于大家及早了解河海大学工程硕士招考情况，现根据2010年工程硕士招生信息，特编制本介绍供参考。本介绍如有疏漏或不准确，请以2011年国务院学位办文件和2011年河海大学工程硕士招生简章为准。）

一、报名与资格审查

GCT报考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在职工程技术或管理人员，或在学校从事工程技术、管理、教学的教师均可以报考：

1．获得国民教育系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及学士学位证书满3年（例2011年报名需在2008年7月31日前获得学位）；

2．仅获得国民教育系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满4年（例2011年报名需在2007年7月31日前获得本科毕业证书）。

3.工作业绩突出。

GCT报考方式：

工程硕士研究生全国统一入学考试报考分两阶段：第一阶段网上报名，第二阶段现场确认报名信息。考生可就近选择报名点报名，但必须在省级学位委员会指定的地点报名。

1．网上报名

网上报名时间为当年7月上旬，考生须在报名时间内上网填报相关信息。

各考区网报具体时间将于6月30日前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http://www.chinadegrees.cn）公布。

报名网址：各考区报名网址将于6月30日前在学位中心网站公布。

网报要求 ：
（1）在网上填写报名信息前，考生必须认真阅读所报考学位类别的报名条件及相关信息，确定自己是否符合报考资格。如不满足相关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我校将不予录取，责任由考生自负。

（2）考生必须按要求填写并提交报名信息。

在“报考学院”栏中填写所报考的学院代码及名称：“02水电院”；

在“备注一”中填写专业课考试科目名称，报考水利工程领域的考生，在“工程经济”、“工程水文学”、“港口工程”中任选一门（建议选择“工程经济”）。

网上报名成功后，系统将自动生成《**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资格审查表》（样表见附录），请考生核准相关信息并牢记网报编号。

2．现场确认

现场确认时间：一般为7月20日前，具体时间以报名网站公布为准。

现场确认地点：省级学位办指定地点。

现场确认要求：

（1）考生在指定的时间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网报编号到现场照相、交纳报名考试费80元/门；同时，领取《非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考试考生守则及违规处理规则》，并认真阅读。

（2）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其符合报考有关学位类别的条件，供现场确认点工作人员审验。

（3）考生仔细核对照相时当场打印的“资格审查表”和“报名登记表”的相关信息，并在“诚信承诺书”栏签名确认。报名信息一经本人签字确认，不得更改，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负。未经现场确认者，本次报名无效。
3．领取准考证：10月中旬，具体时间见浙江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网上通知。

4．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安排在录取前进行。

报考者须将现场打印的资格审查表交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档案管理部门，下同），核准表中内容、填写推荐意见，并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核意见栏和电子照片上加盖公章，与考生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一起于规定时间前交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继续教育学院，由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继续教育学院统一交河海大学进行资格审查。如考生持境外学历、学位报考，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资格审查时须同时提交认证报告。

注意：资格审查时如发现有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考生，一律取消其录取资格，由此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二、考试科目、时间和地点

工程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采取两段制考试方式：第一阶段全国统考，第二阶段学校组织的综合测试（包括专业基础笔试与综合面试）。

1．第一阶段：“GCT”考试
“GCT“试卷由四部分构成：语言表达能力测试、数学基础能力测试、逻辑推理能力测试、外国语（语种为英语、俄语、德语和日语）运用能力测试。“GCT”试卷满分400分，每部分各占100分，考试时间为3个小时，试题均采用客观选择题。该阶段主要测试考生的综合素质。“GCT”考试的命题及阅卷工作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统一组织。“GCT”命题依据为《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指南》（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全国联考GCT考试成绩一年有效。

2．第二阶段：专业基础与综合测试 

水利工程领域专业基础（笔试）在“工程经济”、“工程水文学”、“港口工程”中任选一门。

专业基础、专业综合（面试）命题由河海大学自行组织。

3．考试时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入学考试全国联考的时间为2011年10月底，具体考试时间以报名网站公布为准。两阶段考试同期举行。

4. 考试地点：第一阶段考试地点由浙江省学位委员会指定，第二阶段考试地点将于10月中旬在河海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公布。

考试时考生需携带准考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学历学位证书。

三、录取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以及各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工程硕士录取工作由河海大学自行组织，招生名额和录取分数线由学校自行划定，学校根据考生GCT考试成绩和综合测试成绩，在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中择优录取。录取时间为当年12月。
四、考试参考书目
《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指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工程经济学》 陈守伦主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
《工程水文学》 詹道江 叶守泽主编，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年第三版；
《港口水工建筑物（Ⅰ）》 韩理安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02年。
